拟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

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第七师胡杨河市BD融合2GW光伏(新疆兴起航新能源有限公司1GW)项目220kV升压汇集站及配套送出线路工程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天北升压站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124团18连北侧，送出线路位于124团、125团、131团、天北新区及塔城地区乌苏市
	新疆兴起航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疆天地源环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内容及规模：新建1座220kV升压汇集站，汇集储能装机升压后，以双回220kV输电线路接入天北经开区220kV变电站，输电线路采用2×JL3/G1A-630/45导线，长约79km；新建1座150MW/300MWh储能区，采用磷酸铁锂电池通过6回35kV线路接入220kV升压站35kV侧。天北经开区（220kV变电站）扩建2个220kV出线间隔，不新增主变压器，扩建在围墙内原规划预留的位置进行，不新增用地。工程投资5879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13.4万元，环保投资占比0.36%。
	（一）加强电磁环境污染防治。输电线路临近居民住宅时，采取抬高线高措施，确保输电线路沿途环境敏感点的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度分别控制在《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限值中4kV/m和100μT的要求。在通过耕地等场所时，确保架空输电线路线下的工频电场强度小于10kV/m，并应给出警示和防护指示标志。

（二）强化噪声污染防治。采取合理布置线路、线高等有效减噪防治措施，确保项目沿线声环境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相应声功能区标准要求。

（三）严格环境风险防范。认真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中提出的各种风险防范措施，建立完善环境风险防范制度，加强环境风险管理，防止电磁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

（四）加强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采取有效防尘、降噪措施，不得扰民；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垃圾分类集中堆放，及时清运；产生的废水应收集处理，不得排入沿线地表水体；在建设临时道路、牵张场地等时，应尽量减少对地表植被的扰动，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生态恢复治理。

（五）加强公众沟通和科普宣传，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合理环境诉求，及时公开项目建设与环境保护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六）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该项目竣工后，须按规定程序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经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